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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设想”、“信贷规划”等。经过综合平衡和协调后，州计委于1975年 9 月印发了《甘孜 

州农业发展十年规划要点（草案）》，征求各县意见。这个规划要点，为编制年度计划和 

中期计划提供了依据。州政府于1980年 7 月，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，总结解放以来甘孜 

州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，分析有利和不利因素，以及编制长期计划应注意的问题。

第二节物价管理

一 、管 理 机 构

解放后，1957年 11月以前，州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有专人管理物价工作。同时在国 

营商业机构内设立物价科（股），管理市场物价。1957年 12月，正式成立州物价委员会。 

1961年下半年，州物价委员会与州计划委员会合并。1964年 2 月，州物价委员会又从州 

计划委员会分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物价工作一度瘫痪。1968年，州革委生产指挥组管 

理物价工作。1973年 10月，恢复州计划委员会，内设物价科。1979年 9 月，恢复州物 

价委员会，仍由州计委代管物价工作。1983年 10月，正式成立州物价局，作为州人民政 

府管理物价工作的职能部门。1989年，除新龙、得荣、石渠三县物价工作仍由计经委代 

管，其余县均先后成立物价局。州物价局内设工业品价格科、农产品价格科、综合科、办 

公室、物价检査所。

二 、管 理 权 限

解放前，境内工农业产品交换，主要通过以物易物来实现。民国时期，物价随行就 

市，涨跌由市场左右。民国17年 （1928)，国民政府颁布《全国商业条例》，协调市场物 

价，康、泸两县城镇对粮、油、肉、布、盐等一度实行平价和限价。民国29年 （1940) 

起，国民政府滥发纸币，法币贬值，物价上涨。解放前夕，币值猛跌，物价完全失控。

解放初期，人民政府接管原西康省康藏茶叶公司，掌握商品交换的重要物资茶包，实 

行有利于产、运、销的政策，稳定市场物价，安定人心。从 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期间， 

国家对价格实行“集中领导，分级管理”的体制，管理权限高度集中。1966年，州实行 

限价的商品有54种。1979年，国家将农副产品分为三类进行管理：一类实行统购统销； 

二类实行派购；对一类和二类农副产品（棉花除外）在完成统、派购任务后，可开展议 

购议销。

省人民政府于1981年 10月，行文规定：关系国计民生的186种重要商品由国家制 

定价格；与人民生活关系程度仅次于上一类商品的实行浮动价，由国家制定浮动幅度；放 

开 454种日用工业小商品的价格，由企业定价或工商协商定价。至 1986年 6 月，又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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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放开335种工业小商品价格，实行市场调节，由企业定价。州内还将民族特需品列入 

三类小商品范围，并分两批取消最高限价和全州统一价，由经营企业自行定价。

1986年和 1988年，省两次给州下放价格管理权限。1986年 3 月，下放小水泥出厂 

价格管理权限，由州、县管理地方小水泥出厂价格。1986年 4 月，下放道孚火柴厂火柴 

出厂批发价管理权限，由州管理出厂批发价格。在此期间，州规定国营、集体电站统一 

执行国家电价；并放开泸定皮鞋厂厂销价格，实行市场调节。

三 、定 价 、调价

从 1953〜1978年，在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下，州内进行过几次调价，在一定程度上缩 

小一些工农业产品剪刀差。

(一） 50年代两次，主要是调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。1953年一次，规定地区差价 

由 10. 5〜12. 7 3 %缩小为3. 5〜4. 8 4 % ; 扩大批零差率，州所在地高于成都2 % ，其余各 

县高于成都4 % ; 降低部分工业品销售价，如花茶、食盐、食油、棉布、毛巾等主要品种 

的平均价格，比 1950年降低3 4 % ; 提高部分农副土特畜产品收购价，平均较1950年提 

高 13 1 %。经过这次调整，基本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极不等价交换关系。以当时起主要 

通货作用的茶包计，每担贝母换茶包由76. 5 包可换到180. 55包；炉贝由21. 2 2包可换 

到 152. 7 包；虫草由125. 5 包可换到141. 67包；绵羊毛由2. 55包可换到7. 9 2包；酥油 

由 11. 1 包可换到13. 2 包；每斤麝香由54. 5 包可换到58. 29包。按 1953年收购实情，当 

年仅这六个产品，即增加农牧民收入82. 2 7万 元 （新人民币），相当于11. 8 万包茶叶。

1957年再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，降低销售价。凡属供不应求、呈上涨趋势的日杂 

副食，维持原价不动；对关系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密切的粮食、食盐、铁锅、中小农具， 

实施价格补贴；对货源充足、销售面广、价格水平较高的商品，再次缩小地差，全州一 

律看成都，销售批发牌价高成都2〜3 % ; 对收购产品，地区差率紧缩为2〜4 % ; 畜产品 

分别按有赔有赚、内外有利、统一核算盈亏的原则，制定收购价格。批零差率偏小的商 

品及批零差率偏大的商品，均安排为1 2 % ;适当安排城乡差率，分别地区远近安排为1〜 

9 % ，并加运杂费。经过调整，全州消费品价格1957年较1953年降低7. 2 6 % ; 虫草、贝 

母、炉贝、麝香提高收购价9. 8〜10. 5 8 % ，中药材调高14. 11〜34. 0 2 % ，畜产品平均提 

高 64. 1 5 %。当年农牧民增加收入37万元。

(二） 60年代中期，全州全面调价，实行城乡同价和划片区定价。分别地区远近，划 

为三个价区.•泸定、康定、乾宁、道孚、炉霍、雅江、理塘、丹巴八县为一价区；甘孜、 

色达、义敦、巴塘、乡城、稻城六县为二价区；德格、石渠、白玉、邓柯、新龙、九龙、 

得荣七县为三价区。日杂、副食品和轻泡体重价值低的工业品，分别三个价区实行补贴 

汽车运费2 0 % 、3 0 %、4 0 %，不通公路地区一律加畜力运费5 0 %。按成都批发价起算， 

州内零售价的综合差率，由原来12〜1 6 %缩小为9. 5%; —般工业品、针织品、五金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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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类按成都零售价格分别三个价区加2 % 、4 % 、6 % 为各县零售价格。对价值大的名贵药 

材，实行全州同价；量少价值低的粗药材，补贴 30〜6 0 % 的汽车运费或驮运费。经过这 

次调整，全州销售商品平均降低价格7 . 1 % ，当年全州人民受益266. 7 万元；同时提高部 

分中药材、农副土特产品收购价，当年农牧民增加收入39. 7 万元。

(三）70年代中期，对州内电价进行调整。扩大农用电范围，并由现行0.08元/千瓦 

时降为0.06元/千瓦时。工业用电分为三个价区：康定、泸定、道孚、炉霍、雅江、理 

塘工业用电为〇.1〇元/千瓦时；甘孜、巴塘、乡城、稻城为0.12元/千瓦时，色达现行 

低于此价仍按〇• 0 8元/千瓦时执行；石渠、邓柯、白玉、新龙、九龙、德格、得荣为0• 14 

元/千瓦时。照明用电：一价区执行0.165元/千瓦时，二价区0.18元/千瓦时，三价区 

〇• 2 0元/千瓦时。泸定现行低于此价格按0• 16元/千瓦时执行。

四、价格改革

很长一段时期，在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下，国家对价格管得过多，统得过死，忽视价 

值规律作用。州内不断缩小流通领域各种差价，城乡之间没有差价或落差很小，许多商 

品价格补贴增加，财政背的包袱越来越重。价格改革势在必行。全州从1979年开始，逐 

步展开这项改革。

(一）1979〜1984年，以国家有计划调整价格结构为主要形式，实 行 “调放结合，以 

调为主”。

调整部分农副土特畜产品和粮油收购价格，提高部分副食品销售价。1979年全州调 

整收购价的结果是：土特产品平均提高3 5 % 以上，中药材提高32. 0 7 % ，土产果品提高 

3 2 . 4 %，生猪提高30. 2 6 % ，菜牛提高50. 3 % , 菜羊提高3 0 % ，酥油提高35. 4 6 % 。农 

牧民从这次调整中可增加收入308万元。同年提高八种副食品销售价，平均猪肉上调 

35 . 4 4 %，牛肉上调76. 5 2 % ，羊肉调高34. 8 5 % ，酥油调高1 9 % ，鸡蛋调升34. 5 % 。猪、 

牛、羊肉因收购价格几次调高，销售价格未作调整，为使销售价涨幅不致过大，州规定 

猪肉统货价控制在1.10元以内，牛、羊肉和酥油实行购销同价。调整销售价，解决部分 

购销倒挂的矛盾；商业亏损的200多万元，由财政在留存利润上给予照顾，实现利润的 

7 0 % 留给企业。同时，对全州职工分别地区给予6、7、8 元的副食品价格补贴。

调整皮鞋和木材标准品出厂价和销售价。1979年对泸定皮革厂生产的皮鞋出厂价和 

销售价，根据变化了的成本和市场供应情况，作了适当的调整提高。木材标准品出厂价 

由 61. 0 5元调为70. 6 3元，提高幅度为15. 6 9 % 。加上对树种进行调整，累计价格上调幅 

度 4 0 % 以上。

适当放开三类农副产品和部分一、二类农副产品的价格管理权限。1979年决定允许 

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统派购任务的一、二类农副产品实行议销。对零星小宗三类农副产 

品的购销差率，允许各县、各经营单位自行议订。对工业品中的部分电子、机械产品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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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浮动价格。改变单一的计划价格，形成国家定价、议价、浮动价、市场调节价等多种 

价格形式。

边茶是与州内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商品。50年代以来，一直是限价销售，实 

行财政补贴。边茶原料收购价格多次提高，提高幅度达25 0 % ;但州内销售价格一直未作 

调整，仅此一项，每年财政要补贴280多万元。财政分灶吃饭，补贴难于兑现。1979年， 

适当提高边茶销售价格：康定市场每担由62元提高为90元，提高45. 1 6 % ;其余各县每 

担平均由72. 7 5元调为98. 6 元，提高35. 5 3 %。这样每年可减少财政补贴100多万元。

1981〜1984年，按照国家部署，先后调整部分农副产品、中药材收购和销售价格，调 

整烟、酒、棉纺织品价格；调整煤炭、木材、火柴、灯泡、红糖、豆条粉、新闻纸、牛 

皮纸、电冰箱、棉花、铁丝、元钉、柴油、水泥、玻璃、化肥、纯碱、烧碱、小苏打和 

部分化工产品、部分机械产品、农机产品、黑色金属等价格；调整部分医疗收费标准，公 

路汽车运价，部分非商品收费，中小学校学杂费和提高国内电报资费及一些公用事业、劳 

务收费等。降低涤纶混纺纱布、彩色电视机、照像机、胶鞋、手表、洗衣机、胶卷、电 

风扇、闹钟等商品价格及13种原药出厂价格和山羊板皮收购价格。

1981年，又一次提高州产主要工业品木材价格。将原执行的汽车运输调拨价分别价 

区打五、六、七折制定价格，改为按调整后的出厂价分别价区打六、七、八折制定价格。 

按加权平均计算，全州平均每立方米销售价（标准品）由48元提高为66元，提高幅度 

37.5%。同时对州内自用木材价格亦进行调整，标准品出厂价每立方米提高12元，一价 

区调为50元，二价区调为44元，三价区调为39元。

从 1981年起，陆续放开部分农副产品价格管理权限。至 1984年，州只管猪肉、牛 

肉、羊肉、酥油、牛皮、羊毛、山羊板皮、麝香、虫草、贝母、知母、黄芪、羌活、秦 

芄、天麻、丹皮、当归、鹿茸、牛黄等品种。1981年逐步放开小百货、小五金、小交电、 

小化工、小食品、小针棉织品、小文化用品、小杂品、民族特需商品等九类共454种；占 

工业品社会零售约5 % 的小商品价格，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行确定和协商定价。 

1983年，再次放开335种小商品价格，同时放开化学试剂、玻璃仪器和部分医疗器械小 

商品价格。1984年完全放开小食品价格，不受现行任何差率、作价办法的限制。州逐步 

取消长期以来实行限价的商品，如小农具、改土工具等，将管理权限下放给各县。取消 

民族特需用品的最高限价和全州统一价，下放为三类日用工业品小商品定价范围，实行 

市场调节，由经营企业自行定价。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内执行国家定价，计划外 

执行国家控制幅度或最高限价的“双轨制”价格。

(二）1985〜1990年，在全州全面展开价格改革，继续调整不合理价格，实行“调放 

结合，以放为主”。

取消粮食统派购制度。从 1985年起，除粮棉改为合同定购，极少数重要经济作物和 

中药材外，其他品种全部放开，实行市场调节。与此同时，取消生猪和牛、羊肉、酥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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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派购和统一定价的制度，放开购销价格，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。销售价放开后，全 

州二等生猪售价每斤〇. 77〜0• 9 0元，较放开前提高21%  ;猪肉统货销价1. 25〜1. 7 0元， 

平均提高36. 4 % ; 带骨牛肉收购价0.55〜0.85元，较原牌价提高6 3 % ，销售价0.70〜 

1.10元，提 高 1 0 6 %。酥油收购价2. 8〜3.0元，提 高 1 3 1 % ; 销售价3. 5〜4.5元，提高 

2 0 8 %。价格放开后，州内猪肉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好转。如康定市场原来只国营商业的一 

家屠宰场及所设5 个门市独家经营，一下发展到2 0多个私营摊点。产销直接见面，按质 

论价，繁荣了市场。此外，取消边茶凭证定量供应办法，取消限价，实行议购议销，解 

决了长期来边茶购销倒挂、供求矛盾的问题。

实行指导协调价格。1985年 7 月，除省下达的13个品种外，州还增订牛皮、牛肉、 

酥油、牛绒 4 个品种。规定最高收购指导限价：每张牛皮3 元，牛绒 2. 8 元，土种羊毛 

2. 2 元，酥油 2. 8〜3. 3 元，牛肉 0.7〜0.84元；指导销售价：每斤带骨牛肉0.93〜1.09 

元，无骨牛肉1. 16〜1. 3 5元，酥油 3. 2〜3. 8 5元。规定运出州的轻工业原料如羊毛、牛 

皮等，应缴纳生产扶持费。同时组织物价大检査，刹住争购、哄抬物价、抢购轻工原料 

及贵重药材的乱涨价风。

基本理顺过去的不合理价格关系。1986年决定修改1966年物价方案，取消运费补 

贴，适当安排销售商品的地区差价和城乡差价，扩大土杂副食品的批零差价，改变日用 

百货、五金交电、化工等类商品的计价办法。具体安排：将过去按折扣运费计价，改按 

全程合理运费计价。将原来的三个价区改为五个价区 。 一 价区：康定、泸定两县；二价 

区.•雅江、道孚、丹巴、九龙四县；三价区：理塘、炉霍、甘孜三县；四价区：稻城、乡 

城、巴塘、新龙、色达五县；五价区：德格、白玉、石渠、得荣四县。县城零售价格：日 

用工业消费品、土杂副食品均按成都批发价加运至各县全程合理运杂费，再分五个价区， 

日用工业品分别加2 % 、2 . 5 %、3 % 、3 . 5 %、4 % 的地差；土杂副食品分别加1〜3 % 的 

地差。区乡零售价格均以县城零售价格为基础，保持合理运杂费用。对关系各族人民生 

产生活密切的商品，如粮食、食油、食盐、酒、花茶、火柴、石油产品、农药、化肥、半 

机械化农具、针棉织品、纺织品、本地产毛纺产品、丝绸、棉花、棉絮等商品的县城零 

售价格一律不作调整，继续按现行作价办法计价。日用工业消费品中的自行车、洗衣机、 

电冰箱计价办法按州有关规定作价外，其他放开的日用工业品价格不受现行商业各种差 

率限制，各县根据市场供求、商品质量，自行计价。经过全面调整，改革物价方案，全 

州提价总金额约为5 7万元，人均支出0• 7 4元。影响县城价格水平上升5〜1 0 % ，区乡价 

格水平上升6〜1 4 % 。

整顿价格秩序，控制物价上涨幅度。1988年仅 8〜9 月，全州物价上涨幅度达19. 5 % ， 

全年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比全省上升2 0 % 高出 1.4个百分点，高达 21. 4 % 。同时出现群 

众抢购商品之风，影响社会稳定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从 1988年 10月起至1990年 ，把控制 

物价上涨幅度放在工作重要位置来抓。建立了各级政府负责、条块结合的双向物价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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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责任制。重申各类价格的政策规定，严格按物价管理权限办事。加强对化肥、农药 

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管理；对彩色电视机、钢材、石油实行专管；计划内工业生产资料， 

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限价和规定的各种差率、作价办法。并将已放开商品价格权限适当集 

中，收回35个品种由州统一管理。对重要品种，采取差率控制、利润率控制、调价备案、 

提价申报等措施。实行凭证收费，规范企业定价行为，颁 发 《企业定价证》。推行三色标 

价签，区别不同商品价格形式，便于监督检査。经过治理整顿，物价上涨趋势有所遏制。

从 1979年起，经过12年的改革，初步形成以企业订价为主，价格形成机制以市场 

形成为主，国家管理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新体制。

第 三 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

一、管理机构

民国时期康定、泸定县城成立工商会，县府通过工商会管理市场。有的县政府设建 

设科，统管私营工商业。

解放后，1950年 8 月，康定军管会经济处成立工商科，管理工商企业和私营工商业； 

同年11月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-政府，设经济处工商科。1955年改名为州人民委员 

会工商处。泸定、丹巴、道孚、甘孜等县也建立县工商科，负责对市场的管理。1957年 

7 月，州、县商业局成立后，州、县人委工商处、科撤销，在州、县商业局内部设商政科 

(股），行使工商行政管理职权。1972年，州、县商业局实行一套班子、两个牌子，对外 

挂州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牌子，内部仍是商业局的一个科（股）。1979 年 4 月，单独成 

立州工商行政管理局，康定、泸定、丹巴、道孚、炉霍、甘孜、理塘、巴塘8 县亦建立 

工商行政管理局，并与商业局脱钩。1981年，未成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1〇个县亦相继 

成立。至 1990年，州工商局内设办公室、市场管理科、经济合同管理科、企业登记科、 

个体私营经济管理科、法规科、经济检査所。先后任州工商局局长有：邓荣华、三郎益 

西。

二、市场管理

集市贸易发展解放前，州内除泸定县有赶场习惯，其他各县城乡无赶场习惯。农 

牧民一般以秋季为交换季节。解放后，康定、泸定、道孚、甘孜、丹巴等县，建立行商 

交易市场。康定城镇集中于西巷子9 号 （后改为行商市场），泸定县城集中柯家巷（今和 

平巷），道孚县城坐商集中于团结街一带和行商在县人委后边地带，乾宁集中于协德乡老 

街 一 带 （后迁至八美沿街为市）。集中交易后，商贩云集，买卖兴隆。至 195?年，川藏


